
澎湖縣馬公市無自用農舍證明申請書

申 請 人 姓 名 住 址 澎湖縣

擬 申 請

建 造 農

舍 座 落

地 址 澎湖縣馬公市

土 地
標 示

       段          地號

用 途 申請建築許可用。

本人無自用農舍，請准核發證

此   致

澎湖縣馬公市公所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

切  結  書

    本人為新建農舍，申請核發「無自用農舍證明書」，特檢具住所距

離十公里範圍內所有耕地之土地及房屋清冊及無現有農舍之資料，如

有虛偽申報願自行無償拆除新建之農舍，並負刑事責任。

           此致

澎湖縣馬公市公所

 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 住  址：

 身份證字號：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

申請核發「無自用農舍證明」房屋清冊       申請人

土 地 座 落 門 牌 號 碼 現有建物基

層面積(㎡)

總樓地板

面積(㎡)

是 否

堪 用

備 註

鄉 市 段 地 號



申請核發「無自用農舍證明」耕地清冊        申請人

鄉 市 段 地 號 面 積 地 目 等 則 編 定 用 途 備 註



       區      用地


